
 

 

广东培正学院  
培正教普〔2021〕13 号  

 

广东培正学院关于 2021 届毕业生（含应、往届）

毕业审核名单公示的通知 
 

各二级学院： 

依据各专业培养方案要求，教务处对 2021 应、往届学生毕

业资格进行审核，现将审核可毕业与不能毕业的学生名单进行公

示。公示期 2021 年 5 月 28 日至 6月 2 日。 

如有异议，请于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教务处提出。 

联系人：罗老师；联系电话：86994332。 

同时要求各学院对不能毕业的学生进行学业预警。 

 

附件：1.2021 届能毕业的学生名单（含应、往届） 

2.2021 届不能毕业的学生名单（含应、往届） 

 

 

 

广东培正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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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董事会、校领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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